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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4年1月3日下午16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12月22日以

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

的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李哲、独立董事潘思明、独立董事张菁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云南恩捷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美国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在美国投资建设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号）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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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美国投资建设锂电池隔离膜项

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美国投资建设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5月5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在美国投资建设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号）。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为加快公司美国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进程，以快速响应北美地区客户的需求，提升公司隔膜产品的

全球市场份额，公司于2024年1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美国锂电

池隔离膜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美国锂电池隔离膜项目进行如下调整：投资额由约9.16亿美元调整为

约2.76亿美元（其中，建筑工程等费用约为0.95亿美元，机器设备费用约为1.49亿美元，铺底流动资金约

为0.32亿美元）， 建设年产能10-12亿平方米基膜生产线及配套涂覆设备调整为建设14条年产能7亿平

方米锂电池涂布隔膜产线，除前述调整外，项目实施主体SEMCORP� Manufacturing� USA� LLC、实施

地点及资金来源不变。

本次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次调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的全球化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1）工程进度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聘请专业的项目工程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和设计公司，对本项目的工程建

设和厂房设计、环保、安全、资质运营等进行合理化和规范化的建设和管理。但由于海外建设项目的复杂

性，该项目工程进度及投产有迟延的风险。 公司将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进一步细化和夯实工程方案，有

效控制工程进度与质量。

（2）项目收益不符合预期的风险

项目决策是基于对锂电池隔离膜产品价格、生产及运营相关成本及费用、投资总额与融资成本等多

项基础指标的预测，市场状况及相关基础指标的变化均可能影响项目收益。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

成本，维持股东利益最大化。

（3）合规风险及审批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建设及工厂运营涉及美国环保、劳工、签证、税收及企业运营相关的法律、法规，

须取得环保、安全、建设及运营相关的许可。公司海外投资及运营须同时遵守中国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本

次对外投资尚须取得中国主管部门的登记或备案，取得美国相关机构的环保等相关许可。公司将聘请专

业的咨询公司就海外投资的相关风险进行分析并制订应对策略。

（4）投资与贸易政策风险

项目建设及运营涉及中美两国的投资与贸易政策。 公司本次项目实施地政府相关部门及政策对公

司本次海外投资及项目建设予以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但在目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美国等国家陆续出

台相关政策支持本土制造业发展的背景下，在美投资涉及复杂的投资与贸易政策，在实践中把控难度较

大。公司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分析，将持续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积极维护与政府、社区及利益相关者的良好

关系，确保合规运营，最大程度降低相关风险。

（5）汇率风险

随着公司海外布局的深入，公司境外收入将逐步增加，若汇率大幅波动，可能会造成公司汇兑损失，

增加财务成本。

公司将根据项目推进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5

债券代码：128095� � � � � � � �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2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

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于

2024年1月3日下午17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本次

会议的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由监事会主席张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美国锂电池隔离膜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公司美国锂电池隔离膜项目将投资额由约9.16亿美元调整为约2.76亿美元，建设年产

能10-12亿平方米基膜生产线及配套涂覆设备调整为建设14条年产能7亿平方米的锂电池涂布隔膜产

线，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资金来源。本次调整事项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实

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在美国投资建设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号）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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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 � � � � �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4-001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时

代”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已超过8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4年1月3日接到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关于股份质押事项的通知，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京基集团于2024年1月2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3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5%）质押

给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京基

集团

是

30,000,

000

20.43% 5.65% 否 否

2024年1

月2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广东华兴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

行

为下属

公司提

供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京基集团

146,867,

557

27.68

%

131,323,

924

89.42% 24.75% 0 0 0 0

京基时代

156,183,

392

29.44

%

151,634,

360

97.09% 28.58% 0 0 0 0

合计

303,050,

949

57.12

%

282,958,

284

93.37% 53.33% 0 0 0 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及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2A单元；

法定代表人：陈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高科技工业、房地产、旅游、餐饮、能源、储运等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

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物业管理资质证书经营）；会所管理及咨询；高新科技建筑材料的技

术开发，各类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游艇租赁；从事广告业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日用百货、

副食的内部零售及相关配套服务；会议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

准的项目除外）；健身服务；电子商务。

2、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以及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2A-01单

元；

法定代表人：陈华；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股权投资；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自有房屋租赁。

3、主要财务数据

（1）京基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067,044.46 10,836,188.23

负债总额 7,577,559.19 6,935,418.36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1,263,769.91 1,827,026.98

净利润 140,554.24 380,99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2,673.44 37,142.27

资产负债率 68.47% 64.00%

流动比率（倍） 2.24 3.06

速动比率（倍） 0.96 1.32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40 0.48

（2）京基时代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64,312.63 300,565.44

负债总额 7.63 7.46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0,169.77 36,28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776.54 -15,324.15

资产负债率 0.003% 0.002%

流动比率（倍） 9,511.12 11,681.95

速动比率（倍） 9,511.12 11,681.95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8.28 47.93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债务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京基集团有息借款余额为1,131,015.93万元，未来半年内和未来半年至一

年内需偿付的前述债务金额分别为196,835万元、52,348万元；京基时代不存在有息借款。

京基集团及京基时代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 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

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况；不存在未来半年或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综

合考虑资信情况、资金实力、可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因素，京基集团及京基时代暂不存在偿债风险。

（三）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和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京基集团本次质押股份系为其下属公司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地产” ）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不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还款来源为京基地产房屋销售收入、房屋出租

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四）高比例质押股份的原因及平仓风险说明

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主要系基于其自身资金需求、 为其自身及其下属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资金主要用于其日常运营、对外投资等，目前无平仓风险。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京基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追加其他担保等措施应对相关风险，并及时通知公

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最近一年又一期与公司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2022年度，京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公司（含下属公司，下同）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54,623.38万元，向公司提供借款金额为0万元，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30,000万元；2023年前三季度，

京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6,070.46万元，向公司提供借款金额

为0万元，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88,850.66万元。

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董事长罗瑞发先生

通知， 获悉罗瑞发先生将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 份 比 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起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罗瑞发 是 600,000 8.65 0.33

2022年

12月27日

2024年

1月2日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合计 - 600,000 8.65 0.33 - - -

2、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占其 所 持

股份比 例

（%）

占公 司 总

股本比 例

（%）

是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 为 补

充质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罗瑞发 是 700,000 10.09 0.39 否 否 2024年1月2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为止

深圳市高新投

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反 担 保

质押

合计 - 700,000 10.09 0.39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 股 份

限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罗瑞发 6,939,350 3.86 1,860,000 1,960,000 28.24 1.09 1,960,000 100.00 3,244,512 65.16

深圳市敏

行

电 子

有限公司

30,615,600 17.05 11,670,000 11,670,000 38.12 6.50 0 0.00 0 0.00

曾晓 150,000 0.08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7,704,950 21.00 13,530,000 13,630,000 36.15 7.59 1,960,000 14.38 3,244,512 13.48

注1：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

注2：股东罗瑞发先生的股份存放于多个托管单元，因托管单元中股份限售与否的性质无法区分，故

将本次场外质押的托管单元中的全部高管锁定股纳入“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中进行计算；“未

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为除本次场外质押的托管单元以外，其他托管单元中未质押的高管锁定股

合计数。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

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的情

形。

4、股份质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东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36.1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59%，该比例仍在合理范围内，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

更。公司已向股东做出充分的风险提示，若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该部分股东将通过部分偿还本金、

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解除质押等方式，避免出现质押股份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

东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质押相关文件；

2、股票质押相关文件；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4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4-01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6日、2023年6月5日分别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下属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3,000万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

民币5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83,000万元。 上述担

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期限为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

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或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孙

公司安徽科大国创慧联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合同签署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经审批的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金额

本次新增担保

金额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科大国创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下的下属公司

50,000 30,857.14 0 19,142.86 14,868.25

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上的下属公司

83,000 48,900 3,000 31,100 35,723.27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安徽科大国创慧联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

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7、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

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提前到期日为

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

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591.52万元，全部为对下属公司的担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74%，公司及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4-0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部分限售流通股，

数量为71,621,6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月7日，因该日为非交易日，故延后至2024年1月8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1054号），公司于2023年6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0,512,12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1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1,229,999,995.77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17,845,918.4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6月1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3〕0016

号）。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7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对象共14名，其中控股股东陕西法士特汽

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的38,890,499股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18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1月7日；其他13名

发行对象认购的71,621,630股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月8日。

2、股份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99,370,910股增加至1,009,883,039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公司总股本为1,009,883,03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316,609,87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1.35%；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693,273,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65%。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13名，分别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7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陕西秦创原财金两链融合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宝鸡市工业高质量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一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UBSAG。

2、上述13名股东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均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

其本次所认购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违规担保的情

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月8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1,621,630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10.33%，占公司总股本的7.09%。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13名，涉及28个证券账户。

4、本次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53 9,557,053 0.9464%

2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国器元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

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984,725 8,984,725 0.8897%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400,718 8,400,718 0.8319%

4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187,780 7,187,780 0.7117%

5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7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天辰景晟7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89,308 6,289,308 0.6228%

6

财通基金-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财通基金玉泉978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1,347,709 1,347,709 0.1335%

7

财通基金－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基金卧牛泉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898,473 898,473 0.0890%

8

财通基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玉泉合富60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898,473 898,473 0.0890%

9

财通基金-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安吉10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21,114 521,114 0.0516%

10

财通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君享通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9,389 359,389 0.0356%

11

财通基金-东源鑫增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天禧东源27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79,695 179,695 0.0178%

12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56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3

财通基金－君宜庆礼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财通基金君宜庆礼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18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3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5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17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2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6

财通基金－东源鑫增5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东源23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7

财通基金-厚生和佳期优选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厚生和3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8

陕西秦创原财金两链融合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陕西秦创原财金两链融合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312,668 4,312,668 0.4270%

19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75,993 4,175,993 0.4135%

20

宝鸡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宝鸡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93,890 3,593,890 0.3559%

21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93,890 3,593,890 0.3559%

2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

金产品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一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93,890 3,593,890 0.3559%

2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832,884 1,832,884 0.1815%

24

诺德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5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527,404 1,527,404 0.1512%

25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定增100回报1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

江52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26

诺德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6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9,847 89,847 0.0089%

27

诺德基金-金信金选定增一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1070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53,908 53,908 0.0053%

28 UBS�AG UBS�AG 3,593,890 3,593,890 0.3559%

合计 71,621,630 71,621,630 7.092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16,609,879 31.35% -71,621,630 244,988,249 24.2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3,273,160 68.65% 71,621,630 764,894,790 75.74%

三、总股本 1,009,883,039 100.00% - 1,009,883,039 100.00%

注：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2023年12月29日作为股权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

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信证券对秦川机床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及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 �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4-00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1）2024年1月3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月3日（星期三）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1月3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人，代表股份数2,174,623,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83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5人，代表股份数1,963,804,9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02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数210,818,10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

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

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

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

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

过。

选举沈春水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任期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

过。

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为79.8万元，聘期1年；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审计费用为20万元，聘期1年。

（七）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

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与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

过。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

案》

2,141,001,841 98.4539% 33,568,923 1.5437% 52,300 0.0024%

通

过

2.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2,174,411,499 99.9903% 167,765 0.0077% 43,800 0.0020%

通

过

3.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2,174,411,499 99.9903% 167,765 0.0077% 43,800 0.0020%

通

过

4.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的议案》

2,174,411,499 99.9903% 167,765 0.0077% 43,800 0.0020%

通

过

5.00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174,041,236 99.9732% 538,028 0.0247% 43,800 0.0020%

通

过

6.00

《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174,411,499 99.9903% 167,765 0.0077% 43,800 0.0020%

通

过

7.00

《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2,174,411,499 99.9903% 167,765 0.0077% 43,800 0.0020%

通

过

8.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

与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

案》

2,174,302,499 99.9853% 167,765 0.0077% 152,800 0.0070%

通

过

其中，参加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

案》

338,420,366 90.9630% 33,568,923 9.0229% 52,300 0.0141%

通

过

2.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371,830,024 99.9431% 167,765 0.0451% 43,800 0.0118%

通

过

3.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371,830,024 99.9431% 167,765 0.0451% 43,800 0.0118%

通

过

4.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的议案》

371,830,024 99.9431% 167,765 0.0451% 43,800 0.0118%

通

过

5.00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71,459,761 99.8436% 538,028 0.1446% 43,800 0.0118%

通

过

6.00

《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71,830,024 99.9431% 167,765 0.0451% 43,800 0.0118%

通

过

7.00

《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371,830,024 99.9431% 167,765 0.0451% 43,800 0.0118%

通

过

8.00

《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

与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

案》

371,721,024 99.9138% 167,765 0.0451% 152,800 0.0411%

通

过

修订后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详见2024年1月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王志强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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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12803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族转债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族转债”即将到期及停止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大族转债”将于2024年2月6日到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规定，“大族转债”将于2024年2月2日起停止交易；

2、“大族转债”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6日），“大族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条件将“大族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3、根据安排，截至2024年2月6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大族转债” ，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5%（含税

及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大族转债” ；本次赎回完成后，“大族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摘牌。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7〕1974号” 文核准，于2018年2月6日公开发行了2,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3亿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

上【2018】88号”文同意，公司23亿元可转债自2018年3月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大族转债” ，债券代码“128035” 。

上述发行的可转债将于2024年2月6日到期，将于2024年2月2日起停止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大族激光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现将“大族转债”停止交易及到期后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大族转债”停止交易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可转债自转股期

结束前的第3个交易日起应当停止交易。“大族转债”转股期自2018年8月13日至2024年2月6日止，根据

规定，“大族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为2024年2月1日，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为“Z族转债” 。“大族

转债”将于2024年2月2日起停止交易。

二、“大族转债”停止交易相关事项说明

1、停止交易日期：2024年2月2日

2、“大族转债”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6日），“大族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条件将“大族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三、“大族转债” 到期赎回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到期赎回条款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

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105%（含税及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债，即“大族转债” 到期赎回价格为105元/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年度利息）。

四、“大族转债”兑付及摘牌

“大族转债” 将于2024年2月6日到期，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大族转债” 到期

兑付及摘牌相关公告，完成“大族转债” 到期兑付及摘牌工作。

五、其他事项说明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可通过电话或邮件的形式进行咨询。

咨询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86161340

邮箱：bsd@hanslaser.com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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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12月30日，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关于下属全资

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现就相关事项补充如下：

一、资产抵押情况简述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砚山曼悦莓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砚山曼悦莓” 或“乙方” ）拟与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及砚山县阿猛镇迷法村、阿猛村、倮

基黑村、上拱村、千庄村、顶丘村、小各大村、阿基村、伍家寨村、水塘村、石板房村、阿绞村、租那村，共13

个村民委员会（以下统称“丙方” ）签订乡村振兴帮扶示范基地合作协议，甲方出资500万元，与乙方合

作成立示范基地，示范基地主要用于种植蓝莓等浆果类作物，示范基地内的所有资产归属乙方所有，并

由乙方全权经营管理。丙方在合作期内享有示范基地相应的收益权。乙方以示范基地的固定设施抵押向

甲方的收益权回购款及丙方的收益提供保证。

二、本次抵押资产情况

序号 资产名称 预计金额（元）

1 电力设施 150,000

2 田间低压线路 99,720

3 引水系统 50,000

4 灌溉系统 831,000

5 道路除尘 25,816

6 打药系统 45,428

7 泵房 280,800

8 蓄水池 250,000

9 围栏工程 352,000

10 监控系统 48,000

11 新建大棚 1,385,000

12 防冻门 220,492

13 暖风机 59,832

14 搁架 224,370

15 地布地钉 83,100

16 基质 715,400

17 种植盆 212,730

小计 5,033,688

三、抵押权人清单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砚山县阿猛镇人民政府 115326220152143196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文

兴路16号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迷法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664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迷

法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阿猛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23N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阿

猛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倮基黑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40043C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倮

基黑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上拱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31H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上

拱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千庄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4X9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千

庄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顶丘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589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顶

丘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小各大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40035H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小

各大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阿基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74Y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阿

基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伍家寨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40027N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伍

家寨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水塘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40019U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水

塘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石板房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90L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石

板房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阿绞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40000Y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阿

绞村委会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

镇租那村民委员会

54532622ME0839982R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阿猛镇租

那村委会

四、其它说明

除上述信息补充外，《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因本次事项属于下属全资子公司资产抵押事项，且抵押额度不超过500万元，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四日


